車禍處理要訣  保障你的權益
1、 一般無人傷亡之小事故

(1) 車輛立即以雙黃燈及三角牌警示後方來車避免追撞：
1. 行車時速40公里路段，應置於車身後5公尺以上路面上。
2. 行車時速逾40公里路段，應置於車身後30公尺以上路面上。
3. 高速公路路段，應置於車身後100公尺以上路面上。

(2) 打110通知警察勤務中心處理：

1. 說清楚車禍地點、時間。

2. 肇事人車逃離時應告知車輛顏色、廠牌、車牌號碼、逃逸方向等資料。 

3. 現場保護確保跡證完整，若經雙方同意，為避免影響後方車流，可先用粉筆或噴漆在地上採出車輛四角、四輪位置和掉落物，圈繪紀錄或攝影存證，再將車輛移動。
4. 離開肇事車輛於路外安全處所等候，靜待警方處理，切忌逞口舌之快，衍生事端。

2、 傷亡事故

(1) 車輛立即以雙黃燈及三角牌警示後方來車避免追撞。
(2) 於車後指揮來往人車注意。

(3) 打110通知警察勤務中心處理。
(4) 肇事人車逃離時應告知警察勤務中心，肇事車輛顏色、廠牌、車牌號碼、逃逸方向等資料。 
(5) 盡速將傷者送醫

1. 盡量避免使用肇事車輛，以防脫逃或破壞、湮滅證據。

2. 為保持現場之完整性，進行救傷前，應儘可能將傷者倒地位置、方向、姿勢等，先正確圈繪紀錄或攝影存證。

3. 移動傷者之前，應先觀察傷勢，必要時先將受傷部位固定、小心搬運，不可冒然行動，以免徒使傷勢惡化。

4. 傷者是否死亡不可逕行判定，應儘速送醫急救，以免失去救助機會。

(6) 傷亡或重傷者所攜帶之金錢及貴重物品，應會同現場有關人員清點加封。

(7) 肇事當事人若有疑似酒後駕駛或吸食毒品、迷幻藥、麻醉藥品及其相關類似之管制藥品情形者，應即提醒警察勤務中心人員，實施酒測或作血液、尿液檢測。
(8) 保留現場完整性，除有人趕赴醫院探視、照顧傷者外，至少應有一人攜帶攝影器材，錄音機及紙筆儘速前往車禍現場。
(9) 提醒員警對現場下列三種重要跡證，是否已正確並完整攝影、測繪(製作現場草圖)。如有疏漏，可請其補攝或補繪。
1. 現場跡證：終止位置、輪跡、道路損壞痕跡、散落物等。
2. 車體跡證：車輛肇事後之損壞程度、部位、形態、受力方向、有無附著血跡、毛髮、衣物纖維、灰塵拂拭痕跡等。
3. 人體跡證：傷亡者受傷部位、程度、形狀、受力方向、形成原因及衣物受損情形、有無附著肇事車輛之塗漆、機油、泥土、胎痕或其他可疑跡證。
(10) 前述三種重要跡證，可自行攝影存證。有關處理警員之現場攝影、現場測繪(現場草圖)現場草圖如與現場不符，經要求更正而不予更正時可加註意見後簽字。
(11) 依(八八)警署 交字第107483號函，現場圖部分可請求複印交付，有關現場照片並得請求，以複印或備份方式交付。

(12) 依「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文書作業規定」第六條，車禍當事人或其家屬可逕向處理單位或各市、縣(市)警察局交通(大)隊『交通事故案件審核小組』申請『道路交通事故證明書』、『現場圖』、『現場照片』等資料。

3、 其他應注意事項

(1) 平時車輛必備緊急處理器材：
1. 急救藥箱
2. 滅火器
3. 交通管制警示器材：閃光燈、三角牌。

(2) 蠟筆或石筆(儘量避免使用紅色蠟筆以免與血跡混淆不清)。 

(3) 攝影機、錄音機。
